附件3

活动参与主体承诺书

我公司                    自愿参加2026年济宁市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现郑重承诺：
1、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本次活动规定，补贴资金仅用于活动政策规定的品类，不用于活动政策规定以外的其他商品。
2、完全知悉活动参与规则，遵照活动要求、条件及程序，严格按照规定流程进行操作，落实消费者支付立减、企业先行垫资政策。提供的经营主体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如本单位提供了错误或虚假的信息，本司将承担全部责任，如因本单位的前述行为给活动实施部门和相关服务机构造成了任何损失，本单位将承担赔偿责任。
3.承诺通过内部通告或内部专项培训等有效方式向员工、活动门店工作人员说明营销活动的具体规则和执行要求，以预防并制止“不正当行为”的发生。若员工或参与活动的门店涉嫌自行或者勾结外部人员从事前项行为的，及时制止且采取充分补救及费用追偿措施，包括“不正当行为”所涉及的营销费用以及活动主办方其他损失（如律师费、调查费以及取证费用等），对于涉事员工、责任单位采取有效方式予以惩戒，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4、开具的发票真实有效，发票内容按要求填写完整准确全面，发票抬头与申领人一致。
5、完整、准确记录购买商品名称、商品成交价、成交时间、送货地址等相关信息，保留相应的核销凭证资料，形成台账按照要求时限上传至审核平台（未及时上传、资料中不符合要求的图片及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的不予补贴，提交资料时需认真负责核对，因资料模糊无法享受补贴的自行承担）。配合做好清算工作，按规定退回不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
[bookmark: _GoBack]6、所售全部商品均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完成的真实交易，按要求向社会公示商品价格、补贴金额、消费者实际支付价格等信息。所有商品成交价格均为最终销售价，商品销售价格不高于2025年度同款产品的平均成交价格，新商品备案价格不高于官网指导价，并对商品备案价真实性负责。如后期审计发现商品备案价虚高、价格不真实等问题，后果均由本单位承担。
7、本单位提供的商品及服务因未符合活动要求而引发客户退换货、投诉和争议等情况，由本单位自行负责妥善解决，依法赔偿消费者由此造成的相关损失，保护消费者权益。
8、参与活动期间，加大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知晓面，指定专人、专线负责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日常沟通、宣传推广、客户投诉等活动中涉及的各项事宜，并保证所提供的图片不侵犯他人的任何权利，无虚假宣传情况发生。积极开展面向乡镇、社区的促销活动，保障农村地区商品数量、质量供给。 
9、主动配合活动实施部门开展的监督检查和审计工作，如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先涨价后折扣、刷单套现、提供虚假证件或发票、虚假交易等）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本单位将全额退还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接受实施部门作出的任何处理决定。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2026年  月  日

